附件4
晋城市石油天然气管道输送突发事件各应急工作组组成及职责
	工作组
	组成单位
	主要职责

	综合

协调组
	牵头单位
	市能源局
	承担现场指挥部的值守工作，负责市指挥部指令的接收与转发；收集、汇总、报送石油天然气管道输送突发事件动态信息，承办文秘、会务工作；协调、调动应急救援队伍、救援物资和装备，保证事故现场各类应急救援物资、装备、车辆及油料及时调配，保障供应到位。

	
	成员单位
	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市公安局、事发地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事发企业
	

	抢险

救援组
	牵头单位
	市能源局
	负责实施市指挥部批准的抢险救援方案；组织救援人员开展险情处置、应急救援，防范次（衍）生事件；对事件的发展趋势和恢复方案等提出建议。

	
	成员单位
	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、晋城军分区战备建设处、事发地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事发企业
	

	治安

警戒组
	牵头单位
	市公安局
	负责在突发事件现场治安警戒、人员疏散、秩序维护、交通疏导，保障应急救援高效有序进行；依法控制事件责任人。

	
	成员单位
	武警晋城支队、事发地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事发企业
	

	医学

救护组
	牵头单位
	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	负责组织协调调配救护车和医疗卫生人员，开展伤员或中毒人员急救转运、救治和现场卫生防疫工作；组织协调卫生应急药品、器械等物资调配和质量监督管理。

	
	成员单位
	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事发地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
	

	后勤

保障组
	牵头单位
	事发地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
	组织做好救援物资及生产生活物资的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；及时组织调运重要生活必需品，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市场供应；维护供水、供气、供热、通信、广播电视等设施正常运行；维护铁路、公路等基本交通运行；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需要，提供相关气象信息。

	
	成员单位
	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市公安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气象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国网晋城供电公司、事发企业
	



	工作组
	组成单位
	主要职责

	环境

监测组
	牵头单位
	市生态环境局
	负责突发事件现场大气、水质、土壤的环境应急监测工作，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提出次生环境污染的防控建议。

	
	成员单位
	市水务局、市气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
	

	宣传

报道组
	牵头单位
	市委宣传部
	根据市指挥部发布的消息，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开展应急新闻报道，正确引导舆论等。

	
	成员单位
	市委网信办、市委新闻中心、市能源局、市融媒体中心、事发地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
	

	善后

处置组
	牵头单位
	事发地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
	做好秩序恢复和恢复重建工作；组织事件调查，总结分析事件发生原因和应吸取的教训，提出改进措施；组织开展事件处置评估；负责做好伤亡人员及家属的安抚、抚恤、理赔等善后工作和社会稳定工作。

	
	成员单位
	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

市总工会、事发企业
	

	技术

专家组
	牵头单位
	市能源局
	参与石油天然气管道输送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方案的制定；分析事件原因和灾害的演变，提供救援技术和措施，为应急救援决策、事件防范和生产生活恢复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	
	成员
	市应急管理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基地等相关安全管理、医疗救护、应急救援、环境保护、交通运输等内部或外请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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